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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史丹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史丹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目前处于筹划阶段，最终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设立。 

一、对外投资概述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50,000 万元设

立全资子公司史丹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公司”），通过对外投资、

合资合作等方式为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提供综合性农业解决方案。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的投资额未超

出董事会的审批权限，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农业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史丹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后

的公司名称为准） 

2、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沭县 

3、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 

4、出资来源及方式：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5、股权结构：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100%控股 

6、法定代表人：温峰 

7、经营范围：化肥、种子、农药、农机具的销售；粮食及粮油副产品的收

储、加工、销售；仓储服务；农业服务；农业种植；农业投资与咨询服务；生态

绿化。经营范围需经相关部门审批，最终以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8、治理结构：委派温峰担任农业公司执行董事，委派密守洪担任农业公司

监事。 

三、设立农业公司的目的 



近几年，我国农业取得了较大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在不断地加快，

土地流转的速度也在不断地提高。 

2013 年中央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

市场上向专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

规模经营。 

据农业部透露，截至 2014 年上半年，我国土地流转面积已达 3.8 亿亩，占

全国耕地面积的 28%，达到 2008 年土地流转面积的 3.5 倍，各类专业种植大户

达到 367 万户，合作社达到 98 万个。 

中央发布的 2015 年一号文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求引导

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方式，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

度规模经营，鼓励发展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完善对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

的支持服务体系。要求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和龙头企业转型升级。鼓励

工商资本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社会化服

务。 

公司将顺应我国农业发展的形势，结合我国土地流转发展状况和公司实际情

况，投资设立史丹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农业公司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等提供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技术与服务、农用机械等服务的

综合性农业解决方案，同时开展粮食收储、粮食加工销售等业务。通过开展上述

业务，以期提升服务对象的农业种植效率、提高农业种植收益，促进农业有序发

展，同时也促使公司从肥料制造商向农业服务商的转型升级。 

四、设立农业公司存在的风险 

1、设立农业公司尚处于筹划阶段，该公司的投资规模、经营范围、具体地

址、人员安排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农业公司设立后，在经营模式的设计、执行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农业公司设立后，拟开展的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技术、农用机械等

农业服务及粮食收储、粮食加工销售等业务具有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在

业务的开展、盈利的稳定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设立农业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农业公司设立后，将通过农业公司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提

供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技术与服务、农用机械等服务的综合性农业解决

方案，同时开展粮食收储、粮食加工销售等业务。通过开展上述业务，有助于提

升公司的品牌形象、增加公司的渠道价值、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加快公司从肥

料制造商向农业服务商的转型升级。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 




